南通市2026年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现场评估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需求
一、项目概况
南通市2026年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现场评估，是对市本级水土保持许可的生产建设项目进行现场评估和验收评估，是督促生产建设单位落实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的基本途径，对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防治人为水土流失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2023年1月17日水利部令第53号发布）的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技术评审机构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技术评审。经研究决定2026年度南通市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委托第三方进行。
二、项目内容
1.2026年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现场评估：
（1）对近年来市本级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且已开工的生产建设项目，建设期间建设单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落实情况，取土和弃土防护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和投资落实情况，水土保持监测、监理情况等开展现场评估和调查；督查水土保持“三同时”落实情况，重点督查未验先投项目；
（2）自主验收报备的生产建设项目进行验收评估，并提交验收评估报告；
（3）按要求对南通市辖区内县（市）、区级审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进行抽查评估。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
（1）初步审查。对生产建设单位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初步审查，审查报告内容、形式，确定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根据项目实际需要进行现场复核，提出修改意见或确定上会。
（2）技术评审。协助组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全程提供技术评审服务。
（3）评审数量。年度水土保持方案第三方评审的数量约为9个，项目结算时根据服务期内实际发生数量进行结算。
三、成果提交要求
[bookmark: _GoBack]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评估报告、项目验收后评估报告以及对南通市辖区内县（市）、区级审批项目抽查成果报告各3份，成果须在2026年11月30日前报市水利局审查验收。
四、服务时间
2026年11月底前完成所有工作并提交成果。
五、付款方式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现场评估事项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价的50%，余款在成果通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付清；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费用分两次支付。首付款于完成5个评审后即结算，余款待服务期满后一次性付清。
